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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电的财税处理

季邵华

渊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建昌供电分公司 辽宁葫芦岛 125300冤

一、供电公司办公用电现行财务处理及涉税问题

目前，供电公司对自身办公用电的普遍做法是：将自己作

为一个用户，将自身办公用电作为销售收入的一部分，给自己

开具电费发票，在记入收入的同时，将其记入成本，列支在“管

理费用———电费”科目下。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供电公司从

电厂购入电力，购电费记入成本的“生产成本———购入电力

费”科目中。购入的电量有三个去向：向用户销售、自身使用和

电力传送过程中的自然损失。供电公司向电厂购入的电量既

然已经包括公司的办公用电，那么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就进

入了企业成本，是已经发生的沉没成本。供电公司再将自身办

公用电视同销售，在记入收入的同时列支“管理费用———电

费”科目，则会产生自身办公用电一次销售、两次进入成本问

题，存在涉税风险。

对于供电公司给自己开具电费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

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

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

具发票”。规定中明确指出，企业只有在对外发生经济业务时，

才能给对方开具发票。企业能否就自产品给自己开具发票，规

定中并没有提到。

电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虽然没有产成品库存，但它必

须经过以下过程才能被用户使用：在上述流程中，供电公司也

需发生诸如设备折旧、维护人工、维修材料等加工性质的支

出，所以我们应该把上述流程末端的电力看做供电公司的产

成品。供电公司自身的办公用电显然也经过此流程，作为一种

产成品，应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它的价值最终转化到对外销

售的电力中。可见，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应适用税法中“自产

自用”的规则来处理。

二、供电公司办公用电的税务处理

1. 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公司发生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

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

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供电公司办公用电属于将自产品

用于内部管理部门，不在上述范围内，因此不应计入公司应税

收入。

而在旧税法中则认为公司自产品用于内部管理部门视同

销售，《关于公司所得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6］
079号）第二款规定：“公司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
非生产机构、捐赠、赞助、集资、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时，应视

同对外销售处理。”

由此可见，新税法缩小了视同销售的范围，对于自产品在

一个企业实体内部之间的转移，如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

分公司等不再作为销售处理。

另外，根据《关于公司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8］828号）规定：“公司发生下列情形的处置资
产，除将资产转移至境外以外，由于资产所有权属在形式和实

质上均不发生改变，可作为内部处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

入，相关资产的计税基础延续计算。淤将资产用于生产、制造、
加工另一产品；于改变资产形状、结构或性能；盂改变资产用
途（如：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榆将资产在总机构及其
分支机构之间转移；虞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形的混合；愚其
他不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供电公司的自身办公用电，按上述规定应适用于第六条

“其他不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不

是直接销售，其目的是为对外销售电力提供服务，资产所有权

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发生改变，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其成本

已经在向电厂购入时列支，价值最终转化到对外销售的电力

中，不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如供电公司不将自身办公用电视

为应税收入，根据配比原则，公司也不应该将其纳入成本。所

以，在对待供电公司办公用电的所得税处理上，供电公司在办

公用电发生时，不应给自己开具电费发票并将其列入收入，同

时也不应将其再次列入成本。

2援 增值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单
位或者个体工商户自产产品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

（四）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五）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六）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七）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

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八）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

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是用

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公司向用户提供电力商品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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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息应收票据贴现账务处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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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淮海工学院商学院 江苏连云港 222005冤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收票据属于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贴现属于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CAS23）规定，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
终止确认条件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企业持有不同类

型的商业票据贴现，其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给转

入方是不同的。在我国,商业银行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破产倒
闭风险微乎其微，所以银行承兑汇票被视为不带追索权的商

业汇票。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企业并未转嫁票据到期不能收

回票据的风险，贴现企业因背书而在法律上负有连带偿还责

任。企业所承担的这种连带偿还责任，是企业的一种或有负

债，该负债直至贴现银行收到票据款后方可解除。在我国，商

业承兑汇票贴现是一种典型的带追索权的票据贴现业务。下

面笔者从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和带息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两

方面探讨带息应收票据的贴现核算。

一、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核算

在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中均未对应收票据贴现业务

账务处理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据 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
企业持未到期的带息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按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应收票据的账面余额，贷记“应收

票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财务费用”科目。

例 1：甲企业于 2012年 2月 10日将持有的承兑日为 1
月 31日、期限为 90天、面值为 50 000元、利率为 9.6%、到期

耗费，应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款规定。而

且《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是以列举的形式对自产品视

同销售问题做出了规定。那么按规定，供电公司自身的办公用

电是不应纳入销项税计算的。

那么，对于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电的进项税应如何处理

呢？供电公司在向电厂或其他供电公司购入电力时，对方是全

额开具增值税发票，供电公司已经就全部发票税额进行了抵

扣，即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已经全额参与了进项税抵扣。如果

供电公司将办公用电视同销售，开具增值税发票，再将发票税

额抵扣，则会出现办公电费一次进入销项、两次参与进项税抵

扣的情形，存在涉税风险。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供电公司办公用电不用纳

入销项税计算，是否需要对购电过程中已抵扣的办公用电做

进项税转出处理呢？《增值税暂行条例》有如下规定：“下列项

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用于非增值税应

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

或者应税劳务；（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

务；（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

消费品；（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

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很显然，供电公司的办公用

电，是属于必要的耗费，是用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适用

于上述任何一款规定。按规定，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已抵扣进

项税额不需做进项税转出处理。

所以，供电公司在进行增值税核算时，不管业务核算上如

何处理，在计算销项税额时，应剔除自身办公用电；在处理进

项税时，不应给自己开具增值税发票，不应抵扣。

3. 其他相关税费。如供电公司不再将办公用电记入销售
收入，那么在计算以全部收入为纳税基础的河道维护费和价

格调节基金时，以及以电费收入为基数计算附加在电费收入

上的农网还贷金、重大水利建设基金等 7项代征费时，也不需
要将自身办公用电纳入计算基础。

目前，各地供电公司对自身办公用电的财务处理虽然略

有不同，但多数是按照 2008年前的旧税法来实行的，即将办
公用电视同销售，纳入公司增值税和所得税核算。在现行税法

下，上述方法已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存在很大的税务风险，

企业应及时加以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办公电费不包括供电公司用于食堂

等职工福利性质的电费，用于职工福利的电费应视同销售，计

算增值税和公司所得税。茵

【摘要】本文从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应收票据贴现业务账务处理，认为应在银行承兑汇

票下增加“财务费用”的二级科目和在商业承兑汇票下增加“短期借款”的二级科目，以明确反映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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